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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 

的结果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红阳能源”）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刊登了《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就一致行动人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三家合伙企业分别简称“锦天投资”、“锦瑞投资”和“锦强

投资”）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合计所持有的红阳能源股份

127,011,6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公告。 

2019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上述三家合伙企业通知，在公开征集期内（即

2019 年 8 月 14 日至 2019 年 8 月 27 日 17：00），1 个意向受让方达到本次征集

条件。2019 年 8 月 29 日，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确定深圳市祥隆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隆投资”）为本次公开征集协议转让的最终

受让方，并与之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最终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祥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3、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4、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文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冷宏春） 



6、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顾问、

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创业投资

业务，咨询服务，工程项目投资，企业项目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商业贸易投资

(均不含限制项目)，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

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受让方：深圳市祥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 1：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 2：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 3：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上受让方亦称“甲方”，转让方 1、转让方 2、转让方 3 合称“转让方”或

“乙方”。 

（二）基本内容 

第一条 标的股份 

1.1 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为转让方合计持有的红阳能源 127,011,601 股股

份，包括转让方 1 持有的 63,505,801 股股份，转让方 2 持有的 31,752,900 股股

份，转让方 3 持有的 31,752,900 股股份。标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1.2 各方确认本协议约定之标的股份含标的股份的全部权益，包括与标的股

份有关的所有权、表决权等红阳能源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

切权益。 

第二条 转让价款及价格确定方式 

2.1 各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单价为 4.63 元（人民币，下同）/股。 

2.2 按照上述价格确定方式，本次股份转让价款总价为 588,063,712.63 元（即

4.63 元/股*127,011,601 股），其中应向转让方 1 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294,031,858.63

元（受让方已向转让方 1 支付 50,000,000 元不计息的意向保证金，自动冲抵等额

转让价款，故实际应向转让方 1 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244,031,858.63 元），应向转

让方 2 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147,015,927.00 元，应向转让方 3 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147,015,927.00 元。 

第三条 转让价款的支付 

3.1 付款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以人民币现金的方式支付。 

3.2 支付进度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分别支付至转让方指定

收款账户。 

第四条 债权债务处理和员工安置 

4.1 本次转让不涉及红阳能源债权债务的处置，原由红阳能源享有和承担的

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红阳能源享有和承担。 

4.2 本次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原由红阳能源聘任的员工在交割日后仍

然由红阳能源继续聘任。 

第五条 股份交割及过渡期间安排 

5.1 各方同意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申请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 

5.2 各方同意以在中登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

完成过户登记的股份的全部权益，由受让方享有。 

5.3 各方同意, 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 过

渡期内, 各方应遵守适用法律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方、股东和受让方的规定, 

履行其应尽之义务和责任, 并不得因此损害上市公司以及其他股东之权利和利

益。 

第六条 税费 

因本次股份转让所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按照相关规定各自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内容，给另一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7.2.因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未能同意本次转让和/或办理标的股份

过户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的，则转让方应在前述事实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返

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不计利息），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31 日 


